轧制衬垫专用无纺布（40g/㎡）采购技术协议
甲方：酒钢集团宏兴股份有限公司不锈钢分公司  
乙方： 
适用范围
本技术协议规定了酒钢不锈钢冷轧轧制衬垫专用无纺布的使用技术要求、验收规则和质量保证。
定货条件
由甲方提供冷轧不锈钢轧制衬垫产品的技术参数和工况条件，乙方可根据这些条件确定无纺布原料的选择、生产工艺及判定标准，最终保证甲方的使用要求。
技术要求
1.酒钢不锈钢冷轧轧机工况条件：
二十辊轧机：垫纸张力max：40kg，卷纸张力max：40kg，带钢轧制张力max：50T，轧制时最高轧制速度800mm/min，卷取温度140℃。
冷退火酸洗线：垫纸张力max：40kg，卷纸张力max：40kg，带钢卷取张力max：6T，卷取温度40-45℃。
2. 酒钢不锈钢专用无纺布技术标准

2.1材料要求
原料：优质涤纶、进口定型料
2.2尺寸允许公差范围（单位：mm）
2.2.1. 纸芯：内径偏差80±1mm，端部有防止纸芯变形的金属护圈；纸芯长度偏差为指定尺寸的± 3mm。
2.2.2副宽：主要有1220mm、1000mm、1080mm、1140mm，1500mm等，需满足指定公差尺寸的±3mm，依据实际需求指定生产宽度。
2.2.3形状：圆筒状卷取，光面向外，应卷取均匀、无卷取折皱。

2.2.4无纺布卷直径：Φ780±20mm。
2.3内在质量要求
2.3.1接缝：用水溶性两面胶带连接。每批纸卷须保证90%的纸卷筒内无接缝，允许10%的纸卷内存在接缝，但接缝个数控制在1个/卷，接缝必须记录在产品标签上，并在纸卷单侧圆周上用红色记号笔标明具体位置。

2.3.2技术指标：

35g技术指标（温度：23℃，湿度：50% r.h.）
	指标名称
	保证指标
	备注

	外观
	页面均匀，收卷整齐
	

	单位重量（g/m2）
	40+1-1
	

	表面密度（g/cm²）
	＜10
	

	抗张强度（N/50mm）
	纵向
	 ≥0.65
	

	
	横向
	≥70
	

	断裂延伸率（%）
	纵向
	≥10
	

	
	横向
	≥8
	

	热收缩率（%）
	纵向
	≤4
	

	
	横向
	≤3
	

	夹杂物
	无
	


2.4使用质量要求

2.4.1必须满足轧机轧制各钢种时重复利用六次要求，且在此流程中不能发生严重质量问题（易断、易破损、压入、纤维脱落等），因无纺布褶皱导致的轧制产品压痕缺陷发生率不大于2%。

2.5检验和试验方法
2.5.1 检验方法和标准见上述内在质量要求和使用要求。
2.5.2供方在供货同时附检验报告。
2.6包装标识
2.6.1无纺布卷包装（参照附图1）：内包装采用聚乙烯薄膜全封闭包裹 1～2周，外包装采用牛皮复合纸全封闭包裹2～3周。
2.6.2 产品标识：内部标识在纸卷两侧标识制造批次号，字体高度为13～25mm，字体颜色为黑色或兰色。外部标识在纸卷两端面各粘贴一枚标签。标签上应标识以下内容：品名、宽度（mm）、单位重量（g/m2）、重量（kg）、长度（m）、制造批次号、接缝个数、制造厂家、卷取方向等。
附图1：包装及标识示意图
1）包装前：

2）包装后：
四.入厂验收

4.1无纺布卷净重应符合实际，偏差量控制在±10kg以内。
4.3因装车、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无纺布卷存在的严重破损、进水等问题，甲方及时反馈给乙方，造成较大损失时，乙方应按照损失量负责赔偿。
五.违约责任考核

1.质量异议责任考核 

1.1.使用过程中发现因乙方原因存在的质量问题（卷取不均匀、卷取折皱、异物咬入、污损、孔洞等使用上有害的缺陷），甲方将停止使用，并及时通知乙方，乙方须在一周内作出回应并派遣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确认，和甲方技术人员讨论质量异议处理相关事宜。
1.2若因乙方工艺条件的改变需甲方在使用时作出相应的工艺调整的，乙方须在发货前及时和甲方沟通，需要时派遣技术人员到场进行指导，否则造成甲方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1.3凡质量问题造成的酒钢不锈钢产品的降级或改判等损失乙方必须按照市场差价的3倍足额赔偿。

1.4出现质量问题的无纺布，经技术人员确认可以选择性使用，经双方协商后按照原价降价30%折价使用。

1.5无纺布存在重大缺陷甲方无法降级使用的，按照正常退库流程办理退货手续，乙方重新发货补足退库量，在此期间因库存不足导致甲方停产或计划不能兑现的，其损失由乙方承担。
1.6乙方若在一个年内发生两次以上质量异议，将其评价为不合格供方，不得参与下次的招标。

六
其他事项

乙方将报废的无纺布全部回收，车辆的安排及运输费用的结算，由乙方负责，甲方仅负责装车和开具出门证。
七、本协议作为合同附件，与采购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以向嘉峪关市人民法院起诉。
甲方：酒钢集团宏兴股份有限公司不锈钢分公司   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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